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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教學與研究需要，特訂定「東吳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專案教師，係指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專任教師，分為專案教

授、專案副教授、專案助理教授及專案講師四級。各級專案教師之資格依本校

教師評審辦法第 2條及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 4條至第 7條規定辦

理。 

第三條 各學系經核定新增或遞補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先以專案教師約聘，以使聘任

師資於納入編制前予以適當之試用評估。但擬聘任教師具有優秀學術成就經校

長專案核准者，得不受此限。 

前項專案教師之約期每次一年，但不得超過三年。約聘期間因教師本人懷孕、

生產或遭受重大變故等特殊事由時，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得延長一年。 

各學系因特殊需求經核定後，得以募款、其他自籌或相關預算經費約聘專案教

師，其約期以一學期或一年為原則，必要時得逐年延長。 

第一項專案教師約聘期間另依本校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數辦法之規

定，每週減授基本授課時數二小時。 

第四條 專案教師約聘期間，各學系應評量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各項能力，如

有不適任之情形者，應於該年約期屆滿後不再續聘。 

專案教師約期期間，如已符合學系專案教師評量標準，並有以下情形之一者，

得於學系有編制內專任教師名額時，由學系主任提請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

自次學期起改聘為編制內專任教師。 

一、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含執行多年期之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二、有刊登於名列 AHCI、SSCI、SCI、EI、TSSCI、THCI、本校學術研究委員

會公布之「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勵名單」期刊之研究論文（含刊物出具證

明將定期發表者）1篇以上。 

三、執行文化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個人展演（含全場指揮或室內

樂）或作品發表補助案。 

四、獲核定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舉辦個人展演（含全場指揮或室內樂）或作品

發表。 

前各項之學系專案教師評量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教評會審查轉校教

評會核備。 

第五條 本辦法關於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包含個別型研究計畫主

持人、一般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子計畫主持人、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

人或共同主持人，並須名列於經費核定清單，獲核定機構為東吳大學。個別型

研究計畫之共同主持人及一般整合型研究計畫子計畫之共同主持人不列計。 

第六條 專案教師之初聘及續聘程序，分別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 3條及第 5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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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初聘之專案教師如未具同等級教師證書，應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 4條之規定

辦理教師證書。 

第七條 專案教師之薪資、授課時數、差假、校外兼課與兼職、教學評鑑、服務、學生

輔導等，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專案教師之退休撫卹、保險等，

比照本校約聘人員之規定辦理。其他未盡之權利與義務，依本校各該辦法之規

定辦理。 

第八條 各學系初聘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應比照本辦法規定先以專案教師約聘。 

第九條 本辦法關於各學系約聘專案教師之規定，於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體育室、師資

培育中心、語言教學中心準用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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